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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认证有限公司简介

东北认证有限公司,原系东北质量体系审核中心，英文名称为Northeast Audit CO., LTD.(缩写NAC),成立于1993年2月。1994年7月经中国质量体系认证机构国家认可委员会评定认可，国家技术监督局批准授权，成为我国首批成立的独立的第三方质量体系认证机构，是东北地区唯一能直接颁发认证证书的机构。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及国务院国办发[1999]92号文件的规定要求，为确保认证机构的独立性和公正性，经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和中国质量体系认证机构国家认可委员会批准，东北质量体系审核中心于2000年5月在全国认证机构中首家完成改制工作，并正式更名为东北认证有限公司，2002年7月经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重新审批注册，批准号：CNCA-R-2002-010。东北认证有限公司原标志及英文缩写NAC保持不变。

十年来，NAC为实现“创办一流机构、确保一流质量、提供一流服务”的总体目标，高扬公正的旗帜，坚持“两不两求”的原则：既“不求数量最多，但求信誉最好；不求急功近利，但求公正科学”，坚持以严谨的作风，高质量卓有成效的工作和热情的服务，赢得了广大顾客的满意和信赖。在2006年全国认证机构综合评价中名列第一；在2007年获认证行业十大影响力品牌称号。
NAC现有办公楼2000平方米，固定资产1500万元，具备雄厚的资金实力可以充分满足机构的正常运作，目前NAC已成为我国为数不多的依靠机构自身，同时实施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和产品认证的机构之一，实现为企业提供一次审核，颁发多种认证证书的有效、便捷、经济的服务。

截至2008年12月底，经NAC审核获证企业已达4，500余家，颁发认证证书8，000余张，认证企业已覆盖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河北、河南、山东、山西、新疆、浙江、江苏、江西、四川、陕西、广东、广西、海南、云南、北京、天津、上海等省、市、自治区，NAC拥有具有丰富经验的质量、环境、职业健康、食品安全管理体系、产品认证审核员近千名，可为社会各界提供管理体系认证和产品认证服务。

NAC在苏州、大连和烟台设有经国家认可委批准的分支机构，可独立开展审核活动。

“公正性”承诺

我代表东北认证有限公司（NAC）郑重承诺，NAC理解认证“公正性”是提供可建立信任的认证的必要条件。NAC对由认证活动可能引起的利益冲突实施管理，并识别和分析此类威胁对认证“公正性”的影响，以采取措施，最大限度的减小或消除对认证“公正性”的影响。
NAC公正的对待所有认证申请人，不附加不正当的财务或其它条件，NAC不与行政机关存在利益关系，不接受任何对认证活动的客观、公正产生影响的资助，不进行对认证活动的客观公正产生影响的产品开发、营销等活动，不与认证委托人存在资产等方面的利益关系。

NAC不接受有损公正性的合同，不对NAC出资或有资产关联的公司实施认证，不接受另外认证机构的认证申请。NAC的合同来源于客户的独立申请，不接受咨询机构提供的合同。NAC及其所属的任何其它部分，不提供也不推荐体系或产品认证咨询，这也包括不提供任何咨询方面的报价。
NAC坚持“不求数量最多，但求信誉最好；不求急功近利，但求公正科学”的实施原则，虚心接受监督管理委员会和社会的监督，确保认证的公正性和客观性。


NAC总经理：

二○○九年八月八日

业 务

1.体系/产品认证

1.1在国家批准认可的业务范围内，提供管理体系及产品认证服务；

1.2接受国内外顾客和有资格的认证机构的委托，按委托方选定的标准对受审核方/受审查方的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食品安全管理体系/产品合格认证实施认证审核服务；

1.3与国内外认证机构合作，提供所需的审核/认证/监督/卓越绩效方面的评价服务。

2.培训

2.1质量管理体系国家注册审核员培训；

2.2质量、环境、职业健康安全、食品安全管理体系/产品认证内审员培训。

NAC的企业文化

NAC的企业文化，是NAC在长期的管理实践中自觉培育的，为NAC所拥有的整体的价值观念、行为方式和道德情操。

NAC企业文化的核心是顾客价值及为顾客创造价值。

NAC的企业文化是一种资源，是NAC创立、开发、利用这一资源，创造NAC企业文明的过程，也是NAC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逐步形成的管理理念。

NAC的企业文化实质上是对顾客和社会的一种许诺，也是在国内外认证机构之间决赛致胜的法宝。

十年来，NAC一直在不断地追求和探索，努力创立NAC独具的企业文化，并不断夯实NAC的文化底蕴。这是NAC成熟的标志，也是NAC企业价值和员工价值的标志。

NAC企业文化的总体框架：

NAC的人本基石—坚持奉行以人为本，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政策和策略思想落到实处。

NAC的总体目标—创办一流机构，确保一流质量，提供一流服务。

NAC的战略策划—分三步走，即筑巢引凤，吸纳人才；蠃得信誉，站稳脚跟；加强建设，加快发展。

NAC的实施原则—两不两求，即不求数量最多，但求信誉最好；不求急功近利，但求公正科学。

质量方针

独立公正、诚实守信；

科学规范、顾客信赖；

锐意进取、争创一流。

质量目标

无违法违规事件；

合同履约率100%；

监督准期率100%；

顾客满意度88以上。

认 证 授 权

	授权时间
	授权单位
	授予资格
	体系

资格

	1993年3月
	辽宁省人民政府工业生产委员会

辽工生发〔1993〕182号
	关于成立东北质量体系审核中心的批复
	质

量

管

理

体

系

	1993年4月
	辽宁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核准东北质量体系审核中心工商注册资格
	

	1994年7月
	国家技术监督局

技监局认函〔1994〕288号
	关于“东北质量体系审核中心”获准质量体系认证机构国家资格认可的通知，注册号：SC07
	

	1994年8月
	国家技术监督局
	在北京就包括NAC在内的首批8家质量体系认证机构和3家独立分支审核机构获准国家认可召开新闻发布会，并颁发国家认可证书。
	

	2000年5月
	辽宁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核准东北认证有限公司注册资格
	

	2001年1月
	中国质量体系认证机构国家认可委员会（CNACR）、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
	授权东北认证有限公司接续东北质量体系审核中心的执业资格和认可业务范围
	

	2002年7月
	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CNCA）
	重新批准NAC的认证资格，批准号为

CNCA-R-2002-010
	

	2003年1月
	中国认证机构国家认可委员会（CNAB）
	经CNAB再认可通过后，颁发认可证书，认可注册号CNAB010-Q
	

	2006年10月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
	经CNAS再认可通过后，颁发认可证书，认可注册号CNAS C010-Q
	

	2009年5月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
	经CNAS再认可通过后，颁发认可证书，认可注册号CNAS C010-Q
	

	2002年6月
	中国环境管理体系认证机构认可委员会
	批准东北认证有限公司环境管理体系认可资格，注册号为HR18
	环境

管理

体系

	2003年12月
	中国认证机构国家认可委员会（CNAB）
	转换为CNAB颁发认可证书，认可注册号

CNAB010-E
	

	2006年10月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
	经CNAS再认可通过后，颁发认可证书，认可注册号CNAS C010-E
	

	2009年5月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
	经CNAS再认可通过后，颁发认可证书，认可注册号CNAS C010-E
	

	2003年4月
	全国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认证机构认可委员会
	批准授予NAC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可资格
	职业

健康

安全

管理

体系

	2005年5月
	中国认证机构国家认可委员会（CNAB）
	转换为CNAB颁发认可证书，认可注册号

CNAB010-S
	

	2006年10月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
	经CNAS再认可通过后，颁发认可证书，认可注册号CNAS C010-S
	

	2009年5月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
	经CNAS再认可通过后，颁发认可证书，认可注册号CNAS C010-S
	

	2003年3月
	中国认证机构国家认可委员会（CNAB）
	产品认证经CNAB评审通过后，颁发产品认证认可证书，认可注册号CNAB010-P
	产品

认证

	2006年10月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
	经CNAS再认可通过后，颁发认可证书，认可注册号CNAS C010-P
	

	2009年5月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
	经CNAS再认可通过后，颁发认可证书，认可注册号CNAS C010-P
	

	2003年10月
	中国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CNCA）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获得CNCA批准
	食品

安全

管理

体系

	2005年8月
	中国认证机构国家认可委员会（CNAB）
	批准授予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可资格，认可注册号CNAB010-H
	

	2006年10月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
	经CNAS再认可通过后，颁发认可证书，认可注册号CNAS C010-F
	

	2009年5月
	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
	经CNAS再认可通过后，颁发认可证书，认可注册号CNAS C010-F
	


附注：认证授权文件及证书样本请参见NAC网站上资料

认证程序及批准规则

一、事前沟通
有意了解或委托NAC进行管理体系/产品认证的顾客，请事前与NAC沟通信息。NAC诚挚欢迎广大顾客和各界朋友莅临造访。NAC由市场开发中心/客户服务中心负责认证业务洽谈、对外联络和宣传工作。

联系电话：
024-83961617/83961689/83961600/83961602/83961686
024-83961665/83961668/83961698/83961658/83961601
二、认证申请

（一）认证申请及其评审

1.市场开发中心/客户服务中心接收由申请方授权代表签署的《认证申请书》。

2.NAC及时进行认证申请及补充信息的评审。评审通过后，市场开发中心/客户服务中心方可接受认证申请，与申请方协商适时签订认证合同。

3.申请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时，其依据的GB/T1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要求》开展的质量管理体系认证仅限于中国共产党的基层组织（以下简称基层党组织）。申请方应：

(1) 征得上级党组织的同意；

(2) 已按GB/T19001-2008标准的要求，建立和运行党的基层组织质量管理体系，并已实施了覆盖所有程序的内审和管理评审；

(3) 在有要求时，接受CNAS的见证评审并提供必要的支持。

三、认证审核过程
1.NAC实施现场审核的总原则

(1) 按照国家有关规范、认证规则、审核准则（包括申请人提供的管理体系文件）实施审核。NAC与认证有关的文件是经CNAS批准并公开的。

(2) 不超出认可授权的业务范围实施审核，并仅在拟认证范围内规定认证要求进行审核和做出认证决定。

(3) 不以申请人未参加认证咨询或者认证培训等理由，拒绝提供认证服务，也不向申请人提出与认证活动无关的要求或者限制条件。

(4) 不对申请人优先或延迟现场审核的实施。

(5) 恪守客观独立、公正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

(6) NAC审核与认证活动遵循认可程序并全面执行。保存完整地记录，不随意增加或减少程序和记。

(7) NAC及时作出认证结论，出具审核报告，保证结论的客观真实，并对认证结果负责，出具有效的认证证书。

(8) NAC原则上不实施认证审核分包，如若分包应事先向申请人/委托方说明。

(9) 申请认证的管理体系至少运行三个月以上。

2.管理体系审核流程（附认证流程图）

(1) 确认申请人具备实施现场审核的条件。

(2) 组成项目审核组并得到受审核方/受审查方的确认。

(3) 实施第一阶段审核，对受审核方/受审查方提交的管理手册、程序进行文件评审，提出文件评审意见及纠正要求。

(4) 实施第一阶段现场审核。

(5) 实施第二阶段实施审核。

(6) 审核组提出审核结论及不符合项。

(7) 项目审核组确认受审核方/受审查方所有不符合报告纠正/纠正措施完成后向NAC提交审核报告。

3.产品认证审核流程（附认证流程图）

(1) 确认申请人具备实施现场审核的条件。

(2) 进行认证产品抽样检测。

(3) 组成项目审查组并得到受审查方的确认。

(4) 对受审查方提交的与认证产品有关的文件进行评审，提出文件评审意见及纠正要求。

(5) 实施现场审查。

(6) 审查组提出审查结论及不符合项。

(7) 审查组确认受审查方所有不符合报告纠正/纠正措施完成后，向NAC提交审查报告。

4.审核审核组的审核结论

审核结论可能有三种：

(1) 通过综合评价，受审核方/受审查方的管理体系/产品在审核范围内符合审核准则要求，体系运行有效，同意推荐认证注册；

(2) 管理体系/产品尚存在较严重问题，个别过程/要素未能有效控制，需对某过程/要素进行重新审核，推迟推荐认证注册；

(3) 管理体系/产品存在严重问题，总体上不能满足审核准则要求，本次不予推荐认证注册。

四、认证决定

1.NAC对项目审核组提交的审核报告进行评定，并经认证决定人员根据评定结果及有关资料（必要时考虑其它渠道获得的有关信息），在充分评议的基础上，做出上述三种结论之一的评定结论，报总经理做出认证决定。认证决定做出后，办公室向受审核方/受审查方寄送审核报告。

2.若批准的认证决定与项目审核组在审核现场做出的审核结论不同，则须向受审核方/受审查方作出书面说明。

五、证书有效期及颁证
1.证书有效期

管理体系认证合格证书有效期为3年，产品认证证书有效期为4年，生效日期以总经理批准的日期为准。在证书有效期内，应进行2或3次监督审核，每次监督审核间隔时间均不超过12个月。

2.颁证

受审核方/受审查方的管理体系/产品认证经总经理批准后，由NAC的办公室与委托方/受审核方/受审查方结清审核费用后，向受审核方/受审查方颁发中英文认证证书，产品认证一般只发中文证书。
六、注册与公告
1.注册

NAC办公室负责对已颁发证书的管理体系/产品予以注册。

2.公告

NAC依据一定期间管理体系/产品认证注册的实际情况，定期在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文员会（CNAS）网站或NAC网站上发布公告，公告内容如下：企业名称、证书编号、起始日期、区域等。

NAC向其他机构（如CNCA、CNAS、CCAA等）公开保密信息时，也将这一行动通知客户，国家主管部门有限制要求的除外。
3.认证资格或认证范围变更的公告

(1) 暂停/恢复、注销认证资格的在NAC网站上予以公告；

(2) 撤销认证资格的，在NAC 网站上予以公告；

(3) 认证证书持有者申请扩大/缩小认证范围获准后，在NAC网站上予以公告；

(4) 认证资格变化后，及时在NAC获证客户名录上予以调整或删除。

申请人和证书持有者的权利和义务

权 利

申请NAC认证服务的申请人或获准NAC认证注册证书的持有者,享有如下权利：

●全权自愿选择认证机构，自主确定是否需要咨询及选择咨询机构；

●有权获得NAC的公开文件，就认证事宜向NAC提出询问，并得到客观答复；

●有权对NAC组成的项目审核组提出异议，并经协商后确认；

●有权提出必要的保密、禁入区等方面的要求，并监督NAC及其派出的审核人员执行保密承诺；

●有权向NAC提出投诉和申诉，有权据实对NAC及其员工提出批评；

●有权要求NAC在其管理体系/产品获准认证/注册前，对其动向和情况给予保密；

●有权按国家认可标志使用规则和NAC《认证证书和标志使用的管理程序》正当使用认证证书、标志和宣传所获得的认证资格；

●有权获得NAC提供的信息资料（包括任何变更的认证要求），参与NAC组织的相关会议和其他相关活动，有权要求NAC协助其保护认证权益。

义 务

NAC认证的申请组织和获证客户,应履行如下义务：

●承诺并始终遵守我国认证制度、相关准则和其他要求；

●为认证审核和资格保持提供必要的信息，为进行审核做出全部必要的安排，包括为进行审核、监督、再认证和解决投诉而准备待审查的文件（包括环境、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守法证明与必要的监测报告）、提供记录和准备相应的人员，提供并确保相关管理体系及产品涉及的所有区域的进入（需要时，需事先商定禁入场所），为可能发生的接受国家抽检/见证（认可评审员）/验证（实习审核员）做出必要的安排；

●履行合同，按时交纳规定的费用；

●维护共同利益和声誉，对NAC有关人员活动经历给予证实；

●在使用认证资格时，不得使认证机构和（或）认证制度声誉受损，失去公众信任；

●不允许在引用管理体系认证资格时，暗示认证机构对产品（包括服务）或过程进行了认证；不得暗示认证适用于认证范围以外的活动；

●在传播媒介(如互联网、宣传册或广告)或其他文件中引用认证状态时，应符合认证机构的要求；不做出或不允许有关于其认证资格的误导性说明；不以或不允许以误导性方式使用认证文件或其任何部分；

●在认证被暂停或撤消时，按照认证机构的指令立即停止使用所有引用认证资格的广告材料，并按认证机构的要求交回所有的认证文件；

●当认证范围被缩小时，修改所有的广告材料；

●当组织的组织结构、主要负责人、主要设备设施、体系覆盖范围内产品、经营活动、环境、安全设施、体系文件等与体系运行及产品认证有关方面发生变化时应及时与NAC沟通；

●接受认证监督管理部门的监督；

●组织有责任按要求定期向NAC报告体系运行的相关信息；

争议、投诉和申诉的处理

NAC处理争议、投诉和申诉的原则是：实事求是、坚持准则、保持公正、务求迅速、承诺保密、让顾客满意。

争议是指组织与NAC在认证过程中就认证程序和认证技术不同意见的书面表述。纯理论和技术性问题的探讨不在争议范围之内。争议的处理由总工办负责。

争议的处理：

●认证审核过程中提出的争议，一般由审核组长与受审核方/受审查方依据认可规范协商处理。对经协商仍不能取得一致意见的，审核组长有权先行决定，审核组长将争议向总工办报告，并由总工办提出处理意见；

●在审核现场提出的争议，应以书面文件形式向NAC提出，NAC总工办指定有关人员研究，总工办将研究结果形成记录通知争议提出人；

●争议提出人对处理结果不满意时，可采取进一步的措施（包括投诉）。

投诉是指任何组织或个人向NAC表达的，有别于申诉并希望得到答复的，对NAC审核活动的书面表述。总经理负责主持投诉事件的处理。

总经理授权与该投诉无关且具有资格的人员进行调查，NAC有权要求投诉人提供有关信息和必要的证实性书面材料。NAC有义务于接到投诉后的45个工作日内对投诉做出处理决定，并确保处理决定做出后5日内书面通知投诉人。NAC参与投诉处理的人员承诺保密。如经确认投诉的信息属实并构成不符合时，NAC需确定不符合原因包括任何潜在的（倾向性的）因素，并在适当时采取纠正措施。
申诉是指受审核方对NAC所做出的，与其期望的认证状态有关的不利决定所提出的重新考虑的书面请求。
由NAC总经理授权组成申诉处理工作组，负责处理对NAC认证机构的申诉。在提交申诉材料同时，要按规定提交保证金用以处理与申诉有关的、可能发生的任何费用。申诉处理工作组在收到保证金后立即开展调查工作；如工作组在收到申诉文件10个工作日后仍未收到保证金，则该项申诉不予考虑。必要时申诉人有义务在5天内提供更为详尽的有关材料。申诉处理的时限要求为NAC接到申诉文件起的6个月内。如经确认申诉的信息属实并构成不符合时，NAC需确定不符合原因并采取纠正措施。若申诉人胜诉则NAC退回全部保证金。

NAC投诉/申诉电话：024-83961668/83961690

越级提出NAC对争议、投诉或申诉的处理决定，如当事人不能接受时，可越级向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CNAS）提出。

CNAS秘书处通讯信息如下：

地址：北京市崇文区南花市大街8号
邮编：100062       电话：010-67105340
附件1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审核依据标准：GB/T1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企业实施ISO9000认证的意义和重要性

●是完善质量管理的一种有效工具，也是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可的质量管理体系模式。

●是市场经济的产物，它吸取了百年来世界质量管理理论和实践的精华，可以使企业有效地进行自身管理，提高市场适应能力，使企业处于不败之地。

●通过ISO9000认证使企业具有了走向市场的通行证。

●增进国际贸易，消除技术壁垒，与国际先进管理惯例接轨,融入一体化国际经济体系。

●增强质量管理的稳定性, 保证产品质量的一致性，优化质量成本,减少质量损失,提高经济效益，提高市场占有份额。
●规范内部管理,增强员工质量意识,提高运行效率和整体业绩。 
●全面提高企业综合素质和整体水平，建立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持续改进和满足顾客的需求和期望，保护消费者利益。
●促进市场竞争能力，提升组织形象，展示国际公认的标志。

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范围（37个大类）

截止到2009年8月经CNAS认可的认证范围：
1农业、渔业

2采矿业和采石业

3食品、饮料和烟草

4纺织品及纺织制品

5皮革及皮革制品

6木材及木制品

7纸浆、纸及纸制品

8出版业

9印刷业

10焦炭及精炼石油产品制造

12化学品、化学制品及纤维

13药品

14橡胶和塑料制品

15非金属矿物制品

16混凝土、水泥、石灰、石膏及其它

17基础金属及金属制品

18机械及设备

19电和光学设备

20造船业

22其它运输设备

23其它未分类制造业

24回收业

25供电业

26供气业

27供水业

28建设业

29批发和零售业、汽车、摩托车、个人及家庭用品修理业

30宾馆及餐馆

31运输、仓储和通信业

32金融中介、房地产和租赁

33信息技术

34工程服务

35其它服务

36公共行政管理

37教育

38健康和社会工作

39其它社会服务

注：上述认证范围随时可能更新，最新信息可查询NAC市场开发中心   电话：024-83961686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审核依据标准：GB/T24001-2004《环境管理体系    规范及使用指南》

企业实施ISO14001认证的意义和重要性

●对活动中的污染源进行有效控制，实现污染达标排放，减少对环境的不良影响。

●改进产品的环境性能，降低产品在制造和使用中对环境的不良影响。

●改革工艺和材料，降低生产过程对环境的不良影响。

●通过对废弃物的处理和回收利用，实现污染防治。

●降低各类资源（包括能源）的消耗，提高企业竞争力。

●提升组织及其产品形象。

●实施、维持并改善本企业的环境管理体系。

●确认环境管理体系的实施结果是否符合环境方针的要求。

●把上述实施结果的符合性向组织外部展示。

●向第三方认证机构申请环境管理体系的审核注册。

●对ISO14000标准的适应性进行自我评价和对外公告。

●有利于组织生存、竞争和发展。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范围（32个大类）

截止到2009年8月经CNAS认可的认证范围：
1农业、渔业

2采矿业和采石业

3食品、饮料和烟草

4纺织品及纺织制品

8出版业

9印刷业

10焦炭及精炼石油产品制造

12化学品、化学制品及纤维

13药品

14橡胶和塑料制品

15非金属矿物制品

16混凝土、水泥、石灰、石膏及其它

17基础金属及金属制品

18机械及设备

19电和光学设备

20造船业

22其它运输设备

23其他未分类制造业

25供电业

27供水业

28建设业

29批发和零售业；汽车、摩托、个人及家庭用品修理业

30宾馆及餐馆

31运输、仓储和通信业

32金融中介、房地产和租赁

33信息技术

34工程服务

35其它服务

36公共行政管理

37教育

38健康和社会工作

39其它社会服务

注：上述认证范围随时可能更新，最新信息可查询NAC市场开发中心  电话：024-83961686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审核依据标准：GB/T28001-200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规范》

企业实施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的意义和重要性

●是企业管理者向外界展示以人为本的承诺，遵守法律法规的良好形象。

●提高市场竞争力，树立良好的企业形象。

●预防事故和职业病的发生，降低由此带来的风险，提高防范风险的能力，使企业能够长期健康稳定发展。

●改善劳动条件，注重员工的身心健康，提高员工的劳动效率。

●充分考虑员工的健康和安全，提高企业的凝聚力。

●建立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是企业质量管理体系和环境管理体系工作的延伸，有利于巩固系统管理的成果，促进企业综合管理绩效的提高。

●是拓展国际市场的一项必要的准备工作，特别是在入世后，成为企业发展的必备条件。

●对企业的经济效益目标的实现，起着重要的保证作用，而且可以创造出直接的经济效益。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范围（37个大类）

截止到2009年8月经CNAS认可的认证范围
1农业、渔业

2采矿业和采石业

3食品、饮料和烟草

4纺织品及纺织制品

5皮革及皮革制品

6木材及木制品

7纸浆、纸及纸制品

8出版业

9印刷业

10焦炭及精炼石油产品制造

12化学品、化学制品及纤维

13药品

14橡胶和塑料制品

15非金属矿物制品

16混凝土、水泥、石灰、石膏及其它

17基础金属及金属制品

18机械及设备

19电和光学设备

20造船业

22其他运输设备

23其它未分类制造业

24回收业

25供电业

26供气业

27供水业

28建设业

29批发和零售业；汽车、摩托、个人及家庭用品修理业

30宾馆及餐馆

31运输、仓储和通信业

32金融中介、房地产和租赁

33信息技术

34工程服务

35其它服务

36公共行政管理

37教育

38健康和社会工作

39其它社会服务

注：上述认证范围随时可能更新，最新信息可查询NAC市场开发中心   024-83961686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

审核依据标准：GB/T22000-2006/ISO22000：2005《食品安全管理体系食品链中各类组织的要求》和各类专项技术要求
企业实施FSMS认证的意义和重要性

●改善内部过程，通过定期审核来维持体系运行，有效地预防、消除、降低食品安全危害，提高企业食品安全管理水平。
●通过对相关法规的实施，提高声誉，避免违反相关法规。

●认证作为市场准入要求时，增加出口和进入市场的机会。

●提高消费者的信心。

●减少顾客审核的频度。

●较非认证企业有更大的竞争优势。

●改善企业形象，取得消费者的信任，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和知名度。
●消除贸易壁垒，有利于产品进入国际市场。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范围

截止到2009年8月经CNAS认可的认证范围：

C1310谷物磨制

C1320饲料加工

C1350屠宰及肉类加工

C1370蔬菜、水果和坚果加工

C1410烘焙食品制造

C1450罐头食品制造
C1490其他食品制造
C1520酒的制造

C1530软饮料制造

注：上述认证范围随时可能更新，最新信息可查询NAC食品安全部    电话：024-83961679
产品认证

审核依据标准：相应的产品标准及相关补充技术规范

企业实施产品质量认证的意义和作用

●提高认证产品市场竞争力

●提升获证企业的国际形象

●有助于提高企业产品质量水平

●提升客户满意度

●提升获证企业获利水平

●作为消费者的选购指南

●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通过产品认证制度的实施，可提升整个行业和国家产品质量水平

产品认证范围（按照产品认证单元）

截止到2009年8月经CNAS认可的产品认证范围：
	序号
	认证单元
	产品标准

	1
	木家具
	GB/T3324-1995

	2
	桌椅凳
	GB/T3324-1995  QB/T1951.1-1994

	3
	柜  类
	GB/T3324-1995  QB/T1951.1-1994

	4
	床  类
	GB/T3324-1995  QB/T1951.1-1994

	5
	木衣箱
	QB/T3660-1999  QB/T1951.1-1994

	6
	课桌椅
	QB/T3916-1999  QB/T1951.1-1994

	7
	沙  发
	QB/T1952.1-2003

	8
	弹簧软床垫
	QB1952.2-2004

	9
	金属家具
	GB/T3325-1995  QB/T1951.2-1994

	10
	钢制书架
	GB/T3325-1995  QB/T1951.2-1994  GB/T13667.1-2003

	11
	积层式钢制书架
	GB/T3325-1995  QB/T1951.2-1994  GB/T13667.2-2003

	12
	手动密集书架
	GB/T3325-1995  QB/T1951.2-1994  GB/T13667.3-2003

	13
	钢制书柜、资料柜
	GB/T3325-1995  QB/T1951.2-1994  GB/T13668-2003

	14
	转椅
	QB/T2280-1996  QB/T1951.2-1994  QB/T1951.1-1994

	15
	厨房家具
	QB/T2531-2001

	16
	合成树酯乳液外墙涂料
	GB/T9755-2001

	17
	合成树酯乳液内墙涂料
	GB/T9756-2001

	18
	溶剂型外墙涂料
	GB/T9757-2001

	19
	外墙无机建筑涂料
	JG/T26-2002

	20
	多彩内墙涂料
	JG/T3003-93

	21
	建筑室内用腻子
	JG/T3049-1998

	22
	合成树酯乳液腻子
	JISK5669-1995

	23
	水溶性内墙涂料
	JG/T423-1999

	24
	聚氨酯防水涂料
	GB/T19250-2003

	25
	建筑防水涂料
	GB/T16777-1997

	26
	聚合物乳液建筑防水涂料
	JC/T864-2008

	27
	复层建筑涂料
	GB/T9779-2005

	28
	水泥地板用漆
	HG/T2004-1991

	29
	各色硝基外用磁漆
	HG/T2277-1992

	30
	各色醇酸调合漆
	HG/T2455-1993

	31
	各色醇酸磁漆
	HG/T2576-1994

	32
	硝基清漆
	HG/T2592-1994


	序号
	认证单元
	产品标准

	33
	锌黄、铁红过氯乙烯底漆
	HG/T2595-1994

	34
	各色过氯乙烯磁漆
	HG/T2596-1994

	35
	各色聚氨酯磁漆
	HG/T2660-1995

	36
	各色酚醛防锈漆
	HG/T3345-1999

	37
	红丹醇酸防锈漆
	HG/T3346-1999

	38
	E04-1各色酚醛磁漆
	HG/T3349-2003

	39
	G52-31各色过氯乙烯防腐漆
	HG/T3358-1987

	40
	水性沥青基防水涂料
	JG/T408-2005

	41
	水性聚氯乙烯焦油防水涂料
	JC/T634-1996

	42
	溶剂型橡胶沥青防水涂料
	JC/T852-1999

	43
	S01-4聚氨酯清漆
	HG/T2240-1991

	44
	汽车用底漆
	GB/T13493-1992

	45
	H06-2铁红、锌黄、铁黑环氧酯底漆
	HG2239-1991

	46
	聚酯聚氨酯木器漆
	HG/T3608-1999

	47
	C06-1铁红醇酸底漆
	HG/T2009-1991

	48
	船壳漆
	GB/T6745-1986

	49
	船用防锈漆
	GB/T6748-1986

	50
	溶剂型硝基类清漆木器涂料
	GB18581-2001

	51
	溶剂型硝基类色漆木器涂料
	GB18581-2001

	52
	溶剂型醇酸类清漆木器涂料
	GB18581-2001

	53
	溶剂型硝基类色漆木器涂料
	GB18581-2001

	54
	溶剂型聚氨酯类清漆木器涂料
	GB18581-2001

	55
	溶剂型聚氨酯类色漆木器涂料
	GB18581-2001

	56
	内墙涂料
	GB18582-2008

	57
	木家具
	GB18584-2001

	58
	铝合金建筑型材
	GB5237.1-6-2004

	59
	木制写字桌
	QB/T2384-1998

	60
	木制柜
	QB/T2530-2001

	61
	棕纤维弹性床垫
	QB/T2600-2003

	62
	木制宾馆家具
	QB/T2603-2003

	63
	电动密集书架
	GB/T13667.4-2003

	64
	木质门
	WB/T1024-2006

	65
	硅酸盐绝热复合涂料
	GB/T17371-1998

	66
	机床面漆
	HG/T2243-1991

	67
	机床底漆
	HG/T2244-1991


注：上述认证范围随时可能更新，最新信息可查询NAC产品部    电话：024-83961681

附件2

认证流程




















附件3

NAC有关信息查询
	东北认证有限公司总部

地址：沈阳市沈河区文艺路21-1号地王国际大厦

邮编：110016

传真：024-83961667
公司主页：www.nac.com.cn
电子邮箱：nac@nac.com.cn

	总经理：苏会君
	024-83961688

	部  门
	职  责
	联系电话

	市场开发中心
	负责受理认证业务
	024-83961665/83961617/83961600/83961686/

83961602

	客户服务中心
	负责证后服务
	024-83961665/83961668/83961601/83961658/

83961698

	总工办
	负责认证技术管理
	024-83961650

	审核部
	负责安排审核项目
	024-83961661

	检定部
	负责查询认证范围信息及决定信息
	024-83961685

	资源部
	负责审核人员管理和培训
	024-83961676

	产品部
	负责产品认证的技术管理
	024-83961681

	办公室
	负责收取审核费及证书发放
	024-83961699/83961669

	信息中心
	负责网站建设、维护及信息发布
	024-83961656/83961671

	东北认证有限公司苏州分公司
地址：江苏省苏州市桐泾南路28号公园天下20幢202室

邮编：215002                      电话：0512-68832550

电子邮箱：szeac@163.com           传真: 0512-68832180

	东北认证有限公司大连分公司
地址：辽宁省大连市中山区友好路50号中化辽宁大厦905室

邮编：116001                      电话：0411-82815378/82818506

电子邮箱：dldbrz@dldbrz.com       传真: 0411-82815379

	东北认证有限公司山东分公司
地址:山东省烟台市南大街213号华天大厦（市长大厦）1008室
邮编:264000                       电话: 0535-6204698

电子邮箱: ytsac@tom.com           传真: 0535-6666442


与NAC交换信息





组织提交认证申请





合同评审





签订合同





建立审核方案





QMS、EMS、OHSMS、FSMS 初认证





产品认证





再认证





一阶段审核


（体系文件审查、现场审核）





文件审查





产品检验





现场审核





二阶段现场审核





审核报告





认证决定





注册、颁发认证证书





（管理体系认证证书有效期三年）


（产品认证证书有效期四年）








（每次监督审核为上次评审后12个月内）





认证后监督

















1
PAGE  

